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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识别能力
,

对犯罪分子的侵害行为缺乏识别和防

卫
、

反抗能力
。

有的幼女 自
、

岁起就遭到犯罪分子

的侵害
,

有的长达 年
,

直到成人也摆脱不掉 有的

犯罪分子长期对一名幼女奸淫
,

造成幼女神情恍惚
、

麻木 有的造成幼女怀孕和堕胎
,

摧残程度十分严重
,

影响终生的婚姻幸福
。

第二
,

犯罪分子主观恶性严重
,

应予严惩
。

一些犯

罪分子抓住幼女无知的弱点
,

往往多次对一名幼女奸

淫
,

他们对幼女施予小恩小惠
,

哄骗威吓
,

其主观故意

是利用幼女缺乏 自我保护能力的弱点对其进行奸淫
。

惩治强奸罪是为了妇女身心健康和性的不可侵

犯性
,

为了保护妇女凭 自己意志进行性活动的人身权

利
。

因此
,

刑法对五种情形加以了明确规定
,

其目的在

于打击犯罪
,

保护妇女和幼女的人身权利
。

但有时犯

罪分子对一名幼女实施多次奸淫
,

因刑法未列出这种

情形属从重处罚情形
,

因而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逃避了

法律的严惩
。

如犯罪分子杨东学 男
,

年 月

日生
,

以沁 年 月份连续四次对邻居养女杨

年 月 日生 实施奸淫
。

公诉机关认为应对杨

某处以重刑
,

而法院审判认为
“

鉴于被告人杨东学奸

淫幼女尚未造成致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

果
,

且 目前就情节恶劣的情节尚无具体的司法解释
,

故对指控情节恶劣一节不作认定
。 ”

我们认为
,

这是刑

法的疏漏
,

应及时修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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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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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 条规定
“

旅馆业
、

饮食服务业
、

文化

娱乐业
、

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
,

在公安机关查处

卖淫
、

漂娟活动时
,

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
,

情节严

重的
,

依照本法第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
。

该法条是

完成保留与吸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严禁卖淫缥

娟的决定 》第 条的规定
,

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
,

以致

司法实践中
,

具体适用该法条时遭到了尴尬
,

放纵了

犯罪
,

觅待完善
。

一
、

为违法分子通风报伯不应构成犯罪
。

首先
,

从

法条上
,

第 条规定的包庇对象是一切犯罪分子
,

而第 条的包庇对象不仅包括犯罪分子
,

而且包括

具体卖淫
、

漂娟的违法人员
。

明显
,

第 条在某些方

面的对象范围比第 条广
。

其次
,

从法理与逻辑上
,

刑法规定了第 条是引证罪状
,

该条规定的行为也

必须符合引证的第 条规定的包庇罪的犯罪特征
,

所以第 条规定的包庇对象也应是犯罪分子
,

否则

其就失去了引证的前提条件
。

同时
,

从逻辑上第 条

的外延要大
,

且应完全地包容第 条
,

但是第 条

的包庇对象是违法犯罪分子
,

其外延却大于第 条
,

显然存在着立法技术上的逻辑错误
,

且有违法理
。

即便

立法的本意是只要具有为违法分子通风报信
,

情节严

重的行为即构成包庇罪
,

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违背法

理
。

仍然要遵循法条引证之间的逻辑规律
。

再次
,

从实

践上
,

为违法人员通风报信的行为
,

情节虽然严重
,

也

由于上述原因
,

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
。

如某旅馆业主丁

某
,

事先不知王某等人在其旅馆内住宿的有关情况
,

在

得知公安机关来查处卖淫
、

缥娟活动的情况时
,

因怀疑

王某等人
,

致使正在漂宿的王某等 人逃匿
,

严重地扰

乱了公安机关查禁活动
,

但由于上述原因
,

以及何为情

节严重不明确
,

又缺乏相关解释
,

使丁某的行为未能得

到法律的制裁
。

这不能不是立法上的缺遗
。

二
、

犯罪主体为单位人员
,

在实践中放纵犯罪
。

首先
,

刑法规定了构成本罪应具有旅馆业等单位

人员的特殊主体的身份
,

因此是否具备第 条所列

举的旅馆业等单位人员的身份
,

关系到罪与非罪
。

由

于第 条对
“

单位
”

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
,

又无相关

解释
,

往往由于办案人员对
“

单位
”

的理解与认识上的

不同
,

以致执法上的不统一
。

但是
,

司法实践中一般以

是否经过批准作为形式要件来对单位的确认
。

旅馆业

等凡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
,

且经有关机关批准与许

可
,

即具备了单位条件
,

在这些单位里的人员
,

即符合

第 条所规定的犯罪主体
,

否则即不属于单位人

员
。

这就给非单位的人员实施第 条所规定的包庇

犯罪留下了犯罪的空间
。

其次
,

众所周知
,

我国目前旅

馆业
、

饮食服务业等行业
,

由于种种原因
,

比较混乱
,

形

形色色
,

各地均普遍存在着许多未经批准而又实际营

业的情况
。

然而
,

刑法修订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种情

况的客观存在
,

导致了这类非单位的人员在实施第

检察实践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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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所规定的行为时
,

就由于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犯

罪特征
,

而不构成包庇罪
,

也因对此行为法无明文规定

构成其他犯罪
,

而让该类行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
。

综上所述
,

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
,

严厉打击此类

犯罪活动
,

针对第 法条存在的上述疏漏与缺陷
,

笔者建议有关机关应尽快地予以解释
,

使之完善
。

作者 江 苏省沐阳县人民检察院

产派导锌滋 犯罪
有特绍 立法

文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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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四月份开始的
“

严打
”

整治斗争的深人
,

寻衅

滋事犯罪案件逐渐增多
,

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寻衅滋

事犯罪案件的复杂性
,

使检察机关在具体的办案实践

中遇到了一些困惑
。

笔者拟就如何完善寻衅滋事罪作

一探讨
,

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
。

一
、

寻衅滋事犯罪中的“情节恶劣
”和 “

情节严孟
”

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
,

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
。

根据刑法第 条的规定
,

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关

键是情节是否恶劣和情节是否严重
,

即行为人不仅要

实施法定的寻衅滋事行为
,

而且还要产生法定的
“

情

节恶劣
”

或者
“

情节严重
”

的后果
。

但是到底哪些情况

属于
“

情节恶劣
” ,

哪些情况属于
“

情节严重
” ,

由于刑

法并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界定
,

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

释
,

这就导致司法工作者对
“

情节恶劣
”

和
“

情节严重
”

的认识很难统一
,

在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难以把握
,

客观上不利于统一执法
。

因此
,

为了稳
、

准
、

狠地打击寻衅滋事犯罪
,

很有

必要对刑法第 条中的
“

情节恶劣
”

和
“

情节严重
”

及时
、

准确地予以界定
。

笔者认为
,

解决这一问题
,

可

以从以下两方面人手 一是在刑法条款中加以界定
。

即可以直接在刑法第 条中明确规定何种情形为

本罪的
“

情节恶劣
” 、 “

情节严重
” ,

可以将行为人寻衅

滋事的次数和造成后果的程序 如致人轻伤
、

重伤等

分别予以量化
,

使其具有可操作性
。

二是以司法解释

的形式加以界定
。

即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

时予以总结后
,

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寻衅滋事犯罪中

的
“

情节恶劣
”

和
“

情节严重
”

作出具体的界定
。

二
、

对寻衅滋事犯罪的处罚偏轻
,

不利于维护杜

会的安定和打击犯罪分子
。

‘

寻衅滋事一般都是团伙犯罪
,

多次作案
,

作案手

段都是持用刀
、

枪
、

棍
、

棒等
,

作案地点一般都是在城镇

的繁华地带
,

且犯罪分子的手段残忍
,

不顾后果
,

公然

向社会挑战
,

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定
,

损害了老百姓的

安全感
,

社会影响非常恶劣
。

但是现行刑法第 条第

一款对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
。

很明显
,

现行

刑法对此罪的量刑明显偏轻
,

这不利于打击和震慑犯

罪分子
,

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
。

如湖南省某县检察

院自今年
“

严打
”

整治斗争开展以来
,

共受理起诉寻衅

滋事犯罪案件 件 人
,

到今年 月法院已判决

件 人
,

但是对于所有寻衅滋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
,

判刑最高的法院只判了有期徒刑三年
,

最少的法院只

判了有期徒刑八个月
。

因此
,

为了更好地打击寻衅滋事

犯罪
,

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
,

维护社会的安定
,

笔

者认为有必要对寻衅滋事犯罪提高量刑幅度的基础

上
,

增加一个加重处罚条款
,

即
“

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

特别恶劣的
,

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 ”

三
、

在寻衅滋事犯罪中致人盆伤或死亡的处理
。

在寻衅滋事中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

依照刑法理论
,

属于想像竞合犯
,

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
,

即应以故意

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
。

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

谁致人重伤或死亡的
,

就定谁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

罪
。

但是由于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于在寻衅滋事犯

罪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
,

应依刑法第 条和第 犯

条的规定
,

以故意伤害罪
、

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
。

于

是
,

在处理寻衅滋事犯罪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案件

时
,

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不管是否出现致人

重伤或死亡的结果
,

都一律定寻衅滋事罪 只要出

现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
,

都一律定故意伤害罪或故

意杀人罪 在寻衅滋事案件中出现了致人重伤或

死亡的结果
,

如果能够查清具体的行为人
,

就对具体

行为人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
,

其他人定寻衅滋

事罪 如不能查清具体的行为人
,

就一律定寻衅滋事

罪
。

如唐某某等人寻衅滋事案
,

涉案三十余起
,

致三人

重伤
、

多人轻伤
,

其中一名受害者黄某某被连砍四十

余刀
,

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
。

但是由于侦

查部门没有查清具体是谁致人重伤
,

最后检察机关以

检察实践
·

⋯


